
 因时制宜———数字时代的大势所趋2025 年 12 月， 澳大利

亚针对 16 岁以下人群的社

交媒体全面禁令正式生效。

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

挪威等西方多国纷纷跟进

“一刀切”禁令，引发全球关

注和讨论。 近日， 国内亦

有声音呼吁跟进效仿。

海外多国的类似举措，

并非偶然。 网络沉迷、 网

络暴力、 网络欺凌、 网络

谣言、 网络色情等， 都是

未成年人难以抵御的社交

媒体使用风险。 因此， 欧

美各国政府希望通过立法

夺回对未成年人数字生活

的控制权。

然而， “一刀切” 禁

令颁布后， 并未获得舆论

支持， 实施中亦暴露出诸

多现实困境。 一方面， 澳

国立法被指“仓促”、 证据

不充分， 未获专家支持，

相关民调显示， 只有不到

1/3 的家长打算执行禁令，

仅 6%澳国公众认为禁令让

网络空间更安全。 另一方

面， 禁令的执行效果堪忧。

澳大利亚禁令生效后， 当

地青少年已开始通过各种

方式规避年龄限制， 如通

过改变面部姿态、 借用他

人信息等方式绕过人脸识

别与年龄核验， 令监管政

策难以落地。 此外， 澳国

并未禁止 WhatsApp 等即时

通讯工具， 也未禁止多人

在线游戏， 网络欺凌、 不

良信息等问题同样会在这

些平台上发生。 这表明，

禁令无法真正消除风险源

头， 并还隐藏着将未成年

人推向更危险的边缘平台

的风险———被社交媒体拒

之门外的未成年人， 可能

转向管理松散、 审核薄弱、

缺乏安全机制的小众网站，

更容易成为网络不法分子

的目标。

因此， 仔细审视西方

多国“一刀切” 禁令的背

景与现状， 不难发现， 照

搬海外模式未必适合我国

国情。 实际上， 无论从时

间、 地点或实践层面看，

中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已然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

治理路径。

 当前， 社交媒体已成为青少年日常

生活和社会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

57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 显示， 截至 2025 年 12 月， 我国网

民规模达 11.25 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

80.1%， 社交媒体用户占网民整体的

98.6%。

换言之， 社交媒体已全面融入了我

国网民的媒介使用， 无论是成年人还是

青少年， 几乎没有人能将自身隔绝于社

交媒体之外。 未成年人作为网络原住

民， 其成长环境已深度嵌入数字社会，

社交媒体不仅是他们获取信息、 维系社

交的重要工具， 更是参与公共生活、 发

展自我认同的必要场域。 与其将它视为

洪水猛兽， 不如正视其作为数字时代基

础设施的现实价值———它既是发展之

源， 更是成长之机。 当务之急， 应全面

提升未成年人的数字素养和 AI 素养，

“授之以渔” 比“筑墙隔离” 更具前瞻

性和科学性。

中国特色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案的实践

与海外的“一刀切” 禁令不同， 中

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模式构建了涵盖

法律规制、 平台责任、 家校协同及社会

共治的全链条解决方案， 展现出鲜明的

中国特色。

法制层面，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的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是我

国首部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

行政法规， 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模式

强制落地、 个人信息保护强化、 网络

欺凌零容忍等核心制度。 2024 年 11 月

15 日，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 《移动互联

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 提出未成

年人模式建设的整体方案， 创新未成

年人模式保护措施， 推动时间、 内容、

功能“三大优化”。 2026 年 3 月 1 日起

施行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网络信息分类办法》， 进一步明确了四

类需治理的信息， 要求平台不得通过算

法或生成式 AI 向未成年人推送风险内

容， 为未成年人筑牢网络内容“防火

墙”。

平台层面， 中国强调“技术向善”，

推动企业主动承担保护义务。 监管部门

要求平台设置时段、 时长、 功能与内容

的分级管控， 尤其在网络游戏、 直播、

社交等领域落实实名认证与消费限制。

同时， 平台也在不断创新技术手段， 如

利用人工智能识别未成年人账号、 监测

有害信息， 提升保护的精准性与有效

性。

家校及社会层面， 中国注重家庭、

学校与社会的联动。 教育部门将数字素

养纳入素质教育， 通过脱口秀、 非遗短

视频创作等创新形式开展网络安全教

育， 引导青少年从“被动接受保护” 转

向“主动学会保护”， 家庭与社会共同

保驾护航。

西方的“一刀切” 禁令或许是一种

无奈之举， 绝非最优解。 作为发展中国

家， 我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已走出一

条特色治理路径， 今后应坚定走自己的

路， 立足本国国情与数字生态， 持续完

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

系， 不宜简单照搬、 盲目跟进海外“一

刀切” 禁令式做法。 未来， 中国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方案可向中东、 北欧、 东南

亚及非洲等地输出， 为全球未成年人的

网络保护贡献中国智慧。

（李晓静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

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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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一刀切”社媒禁令：

建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中国方案

 因地制宜———发展中国家的刚需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 对于中国、

印度、 印尼这种数字经济占比大的发展

中国家来说， 限制互联网资源的获取，

将使青少年在未来竞争激烈的全球产业

中处于劣势。 立足本国国情， 大力发展

未来的数字科技人才， 实现弯道超车，

这才是因地制宜的未成年人网络使用战

略， 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刚需。 更何况，

中国的网络治理工作一直走在世界前

列， 未成年人模式是多年来被验证行之

有效、 兼顾保护与发展的中国方案， 在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不良内容影响同

时， 亦提供了丰富有营养的网络生活，

是更合理、 更审慎、 更负责任的未成年

人保护模式。 因此， 未来更应持续发展

多方联动共建的模式， 坚持未成年人保

护的长效机制， 向世界反向输出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的中国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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